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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管理負責緊急應變人員的培訓 

編號  107842L4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負責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及應對的保安人員。它包括了協調相關人員的培訓，確

保維持機構的應變實力及隨時待命的能力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2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對培訓緊急應變的人員須具備的知識： 

 了解與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及應對相關的法律法規 

 了解機構對緊急事故應變管理及業務延續管理的政策及指引 

 熟悉機構的業務延續計劃 

 熟悉機構的事故應對計劃 

 熟悉培訓應急人員的最佳方式 

 熟悉與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及應對有關的內部及外部培訓計劃及資源 

 具備與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 

 

2. 管理負責緊急應變的人員的培訓 

能夠： 

 判斷誰需要接受培訓，誰可以提供培訓 

 識別不同類別人員的培訓需求，包括： 

o 員工 

o 在緊急情況下負責領導的管理人員 

o 負責緊急應對的人員 

 判斷各個角色或任務或使用的設備需要達到的標准或資格，例如進行心肺復甦的培訓 

 判斷培訓的方法，例如簡報會，研習班，演習等 

 判斷培訓的次數及時間表, 例如： 消防疏散： 

o 新加入機構的員工 

o 現有員工 - 每 12 個月一次 

 識別可用的內部／外部的培訓項目及資源 

 （如合適）制訂內部培訓： 

o 識別培訓需求 

o 建立培訓能力及資源 

o 制訂培訓材料 

o 協調培訓時間表 

o 提供培訓 

 制訂 12 個月的培訓計劃及課題 

 制訂培訓計劃的評估標準 

 監察出席和完成培訓的情況 

 根據學員的反饋評估培訓的效用 

 通過演習及事後檢討評估培訓的效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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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期檢查計劃和程序以作持續改進 

 保持所有相關培訓的記錄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妥善規劃應急人員的培訓；及 

 驗證機構有關應急能力的準備情況 

備註   
 

  


